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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約僱職代 吳劭堂

電話：(03)3322101轉7455

電子信箱：1006212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仁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4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1001978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0E_1110019781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10019781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10019781_ATTACH3.pdf、

376735100E_1110019781_ATTACH4.odt、376735100E_1110019781_ATTACH5.pdf)

主旨：函轉新竹縣政府衛生局辦理「111年度弱勢個案就醫補助

計畫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竹縣政府衛生局111年3月1日新縣衛毒防字第

1113500302及本府衛生局111年3月3日桃衛心字第

111001698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係為協助低收入邊緣戶等弱勢族群，排除其就醫

障礙並維護健康之相關費用，執行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

111年12月15日止。

三、衛生福利部補助旨揭計畫之相關經費為新臺幣46萬5,000元

整，如補助經費用罄，亦不再補助。

四、檢附本府衛生局來函、新竹縣政府衛生局原函、111年度公

益彩券回饋金排除就醫障礙計畫、申請書及領據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本市各私立國中小、本市各私立高職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10001585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3/05 11:2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